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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6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至2025年12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628号公司4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立刚先生

6、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1人，代表股份2,234,473,1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7.16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214,506,8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6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8 人，代表股份 19,966,3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0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0人，代表股份20,065,1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0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98,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8人，代表股份 19,966,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00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张立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2,231,
064,06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4%；选举结果：当选。

1.02.候选人：选举张林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2,231,
373,2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3%；选举结果：当选。

1.03.候选人：选举徐洪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2,231,
126,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2%；选举结果：当选。

1.04.候选人：选举马志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2,231,
412,7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0%；选举结果：当选。

1.05.候选人：选举董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2,231,413,
42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1%；选举结果：当选。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选举张立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6,656,
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098%。

1.02.候选人：选举张林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6,965,
18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504%。

1.03.候选人：选举徐洪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6,718,896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230%。

1.04.候选人：选举马志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7,004,
7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474%。

1.05.候选人：选举董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7,005,
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509%。

议案2.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赵健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2,231,374,09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13%；选举结果：当选。

2.02.候选人：选举王咏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2,231,792,
69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0%；选举结果：当选。

2.03.候选人：选举杨新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2,231,869,
5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35%；选举结果：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赵健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6,966,
07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5548%。

2.02.候选人：选举王咏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7,384,
67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410%。

2.03.候选人：选举杨新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7,461,
4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2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丁伟 王智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7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
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成员及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

1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张立刚先生（董事长）、张林军先生（副董事长）、徐洪威先生、马志远先生、董

坚先生

独立董事：赵健康先生、王咏梅女士、杨新法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段伟喜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成员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述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上述职工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

张立刚、杨新法、张林军、徐洪威、段伟喜

王咏梅、杨新法、徐洪威

杨新法、赵健康、董坚

王咏梅、杨新法、马志远

主任委员/召集人

张立刚

王咏梅

杨新法

王咏梅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过半数并担任主任委

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咏梅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

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成员如下：

总经理：张立刚先生

副总经理：董坚先生、张生先生 、张兵先生、县福全先生、朱峰先生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王正庄先生

财务负责人：马志远先生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张宁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王彩琳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

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

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中，张立刚先生、董坚先生、马志远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

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

券时报》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王正庄先生、张生先生 、

张兵先生、县福全先生、朱峰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12 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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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

下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采用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张立刚

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23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讨论，形成如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立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选举张林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上述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当选人简历详见 2025年 12月 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选举张立刚先生（董事长）、杨新法先生（独立董事）、张林军先生（董事）、徐洪威（董事）、

段伟喜（职工代表董事）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董事长张立刚先生任主任委员（会议

召集人）。

选举杨新法先生（独立董事）、赵健康先生（独立董事）、董坚先生（董事）为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成员，其中独立董事杨新法先生任主任委员（会议召集人）。

选举王咏梅女士（独立董事、会计专业人士）、杨新法先生（独立董事）、徐洪威先生（董事）

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作为会计专业人士的独立董事王咏梅女士任主任委员（会议

召集人）。

选举王咏梅女士（独立董事）、杨新法先生（独立董事）、马志远先生（董事）为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独立董事王咏梅女士任主任委员（会议召集人）。

上述各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上述公司各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 2025年 12月 1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2）。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张立刚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聘任董坚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聘任马志远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聘任王正庄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聘任张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聘任张兵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聘任县福全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聘任朱峰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其中，王正庄已于2007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

符合相关规定。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628号，联系电话:0532-88817759 传真:
0532-88817462 邮箱:wzz3333@126.com 。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宁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彩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即日起生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王彩琳于2023年10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符合相

关规定。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 628号，联系电话:0532-88817759 传真:0532-
88817462 邮箱: hanhe1@hanhe-cable.com.

上述第三项至第五项议案涉及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

表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高管等简历：

张立刚，总经理，男，1975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毕

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青岛市崂山区十佳青年、崂山区拔尖人才、崂山区十

三届党代表、常州新北区第四届政协委员、“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江苏省科技企业

家、“青岛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崂山区海外联谊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曾任青岛电力

电线电缆厂销售计划员，大连汉河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华电高压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0任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2003年至2019年任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2月27日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2019年12月27日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2022年12月27日任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长。

张立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董坚，副总经理，男，1979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高级

采购师、助理会计师,焦作市劳动模范。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00年至2004
年担任崂塑建材集团公司会计，自2005年至2015年历任公司塑力缆分厂成本核算员、导体分

厂厂长、交联分厂厂长、总经理助理、采购部部长。2016年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马志远，财务负责人，1992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

具备法律职业资格，毕业于齐鲁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曾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项目经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理、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2024年6月加入本公司担任财务副总监。

马志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王正庄，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男，1969 年 2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

员，高级咨询师，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王正庄先生是青岛市档案管理先进分

子、青岛市工会工作先进分子等。曾任青岛电力电线电缆厂电气维护助理工程师，青岛电力

电线电缆厂办公室文秘，担任本公司办公室副主任。2008 年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0年12月27日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正庄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生，副总经理，男，1968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哈尔滨电工学院

电气绝缘与电缆技术专业毕业，电缆工程师。曾任公司塑力缆车间主任、交联分厂厂长、售后

服务中心主任，2022年12月任公司第六届董事。

张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兵，副总经理，男,1989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工业互联网工程高级工程师。曾任武汉东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工程师、上海

九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兼项目经理，2021年10月任公司首席信息官（CIO）。

张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县福全，副总经理，男，1974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西安理工大学

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毕业，电气工程师。曾任母线槽产品开发主设计、母线工程技术组

长、母线车间技术负责人、母线分公司总经理、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建筑市场事业部总经

理。2013年12月27日任公司副总经理。

县福全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朱峰，副总经理，男，1972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机械

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曾任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线缆车间技术

员、技术部部长、总经理助理、运营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公司质量经理。2023年

任常州八益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主导公司从二代、三代（华龙系列、国和系列、VVER）、

四代核电站用系列电缆的研发和应用，2024年担任常州市核电装备制造业协会理事长。2022
年12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朱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未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宁，内审审计部门负责人，女，1981年4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毕业

于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曾任公司成本管理员、子公司主管会计、公司成本核

算主管、成本中心主任、销售主管会计等。2018年10月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张宁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相关人员任职要求。

王彩琳，证券事务代表，女，1992年 7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财

务管理专业。曾任公司成本核算主管会计，2023年5月加入董事会办公室，2024年4月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王彩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770,705,
60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770,705,60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民生”）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类型

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具体如

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注册情况

2024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核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民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民生期货有限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等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4〕1911号），同意公司向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45名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等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及核准批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62号）。

（二）限售股登记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共计2,640,269,065股，已于2025年1月3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三）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2,640,269,065股股份的锁定期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7日披

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号）及 2025
年4月1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号）。其中，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份总数为1,770,705,604股，具体数量及限售期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上海沣泉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东恒石油有限公司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索菲亚投资有限公司

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金源民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限售股数（股）

361,431,213
130,602,534
120,291,807
102,019,670
85,922,719
79,561,623
68,738,175
51,553,632
51,553,631
49,147,795

锁定期（月）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合计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雄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水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上海水遥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德宁生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绍兴越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人和智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德宁正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韵筑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崇福众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华仓宏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橙叶志远（东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普华晖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德宁宏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292,116
34,369,088
34,369,088
34,369,087
34,025,397
31,039,606
30,932,179
26,056,194
25,776,816
25,776,815
16,325,316
24,573,897
24,557,572
21,652,525
20,621,452
19,418,536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4,606,862
10,802,205
7,757,244
7,967,742
8,592,271
8,592,271
8,592,271
5,155,363

1,770,705,604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5年 3月 10日，公司因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的 208,550,573股股份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公司股份总数由 5,472,
042,233股增加至5,680,592,806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号）。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2,640,269,065股股份的全部锁定期安排及有关承诺详见公

司于2025年1月7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4号）及2025年4月17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7号）。

其中，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就其所持的本次限售股

承诺：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以相关标的资产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对所持本次限售股的股

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所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前述股东对所持本次限售股份作出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770,705,604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股东名称

上海沣泉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东恒石油有限公司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索菲亚投资有限公司

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金源民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雄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361,431,213
130,602,534
120,291,807
102,019,670
85,922,719
79,561,623
68,738,175
51,553,632
51,553,631
49,147,795
39,292,116
34,369,088
34,369,088
34,369,087
34,025,397
31,039,606
30,932,179
26,056,194
25,776,816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6.36
2.30
2.12
1.80
1.51
1.40
1.21
0.91
0.91
0.87
0.69
0.61
0.61
0.61
0.60
0.55
0.54
0.46
0.45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361,431,213
130,602,534
120,291,807
102,019,670
85,922,719
79,561,623
68,738,175
51,553,632
51,553,631
49,147,795
39,292,116
34,369,088
34,369,088
34,369,087
34,025,397
31,039,606
30,932,179
26,056,194
25,776,816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合计

海南水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曾用名：上海水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兖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德宁生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绍兴越旺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共青城人和智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嘉兴德宁正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韵筑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崇福众财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华仓宏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共青城民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民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橙叶志远（东营）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
伙）

杭州普华晖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德宁宏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5,776,815
24,917,588
24,573,897
24,557,572
21,652,525
20,621,452
19,418,536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4,606,862
13,263,407
9,676,734
9,871,649
8,592,271
8,592,271
8,592,271
5,155,363

1,785,582,475

0.45
0.44
0.43
0.43
0.38
0.36
0.34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26
0.23
0.17
0.17
0.15
0.15
0.15
0.09

31.43

25,776,815
16,325,316
24,573,897
24,557,572
21,652,525
20,621,452
19,418,536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4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7,184,543
14,606,862
10,802,205
7,757,244
7,967,742
8,592,271
8,592,271
8,592,271
5,155,363

1,770,705,604

0
8,592,27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461,202
1,919,490
1,903,907

0
0
0
0

14,876,871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770,705,604
1,770,705,604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2,640,269,065
3,040,323,741
5,680,592,806

变动数

-1,770,705,604
1,770,705,604

0

变动后

869,563,461
4,811,029,345
5,680,592,806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5-079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方数科”），因定期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于2025年11
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年度报告

存在虚假记载，同时2021、2022年虚假记载的营业收入金额合计达591,582,002.31元，且占该

2年披露的年度营业收入合计金额的50.91%；公司可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10.5.2条第（六）项、第（七）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

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3、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出具的正

式处罚决定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暨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前期，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因定期报告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

见2025年4月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2025-020）。

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

告知书》。根据《告知书》内容，认定公司通过开展代理业务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通过开

展融资性贸易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通过开展虚假贸易虚增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

额。根据《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公司 2021年、2022年、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同时

2021、2022年虚假记载的营业收入金额合计达591,582,002.31元，且占该2年披露的年度营业

收入合计金额的50.91%；公司可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5.2条第

（六）项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连续

三年存在虚假记载，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

者负债科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5.2条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决定载明的事实，公司披露的营业收入连续两年均存在虚假记载，虚假记载的

营业收入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上，且超过该两年披露的年度营业收入合计金额的50%；”的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公司将全力配

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出具的正

式处罚决定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

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网站及报刊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300344 证券简称：*ST立方 公告编号：2025-084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

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下达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监管谈

话措施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行政监督措施决定书〔2025〕261号）

（以下简称“《决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决定书主要内容

（一）财务会计核算不规范

你公司个别项目收入存在跨期、点价交易的稀贵金属回收利用业务和填埋气发电业务收

入确认不规范、阳极泥销售业务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变更依据不足且成本核算不规范、个别项

目特许经营许可权摊销期限依据不充分、重金属污泥车间借款利息资本化不规范。此外你公

司还存在收入相关内部控制不完善、2022年商誉相关资产组的认定口径与年报披露不一致

等问题。

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第四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九条、《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一一无形资产》第十

七条第二款、《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一一借款费用》第十一条的规定。

（二）公司治理不规范

你公司“三会”运作不规范、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登记管理不规范，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7号）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

二项和第六项、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会公告〔2018〕29号）第四十二

条第一款、《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证监会

公告〔2022〕17号）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上述情形反映你公司在财务会计核算、内部控制、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问题。相关财务

会计核算问题导致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管措施。现要求你公司董

事长、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后续根据我局要求，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局接受监管谈

话。

如对本监管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

上述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收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其所述相关事项，将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上述行政监

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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